关于统筹解决舒城县杭埠镇统拆统建安置房物业管理与共用设施维修问题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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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埠镇自2010年设立省级舒城杭埠经济开发区以来，在“镇区合一”的模式下，历届镇党委、政府围绕县委“工业强县”的战略部署，积极开展土地整理与房屋拆迁安置工作。2013年以来，累计完成房屋拆迁6664户，建成5个统拆自建安置点（869户、13.8万平方米）和8个统拆统建安置小区（5264套、总建筑面积79.21万平方米），有4066户选择实物安置（包括845户选择了异地安置，接收安置房893套约8.43万平方米）。

因拆迁安置的特殊性，目前存在两大核心问题：一是未按《安徽省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要求，由业主、建设单位缴存首期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维修资金；二是安置户因认知偏差普遍拒缴物业费，导致小区管理完全依赖镇政府兜底。

当前，安置小区设施老化失修、管理矛盾频发，镇财政负担剧增，已难以为继，亟需县级层面统筹解决。

一、安置小区建设与管理分类

1.统拆自建安置点。位于中心镇区规划外，由政府统一规划宅基地及配套，安置户自行建设，所在村负责管理，政府给予公益补助，目前运行相对平稳。

2.统拆统建安置小区。位于中心镇区规划内，由政府统一征地、建设、分配并采购物业服务，涉及6157套安置房，因资金保障机制缺失，管理问题突出。

二、统拆统建安置小区管理核心困境 

1.维修资金法定缴存机制未建立。依据《安徽省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此类小区应按建筑安装工程每平方米造价5%-8%缴存维修资金，但目前全未缴存，2013年建成的小区已出现设施老化失修，无合法资金渠道保障维修。

2.物业费分担机制未健全。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业主应履行缴费义务，但当前安置户普遍拒缴，仅靠镇政府补贴（本地安置0.5元/㎡·月、异地安置1元/㎡·月）维持基础服务，物业公司收入保障不足，公共安全与环境秩序问题频发。

3.镇财政承压难以为继。2021年至今，镇政府累计支出物业补助及维修费用1300余万元，年支出近500万元且逐年递增，严重影响民生工程统筹与政府正常运转。

为此建议：
为尽快破解上述难题，恳请县政府将该问题纳入县级统筹，明确牵头领导和牵头部门，制定长效解决方案，特建议如下： 

1.依法建立维修资金保障机制。依据《安徽省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由县物业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按安置房建筑安装工程造价5%-8%的法定比例，测算首期维修资金总需求，探讨建立“业主补缴、财政补贴、增值收益补充”的资金池，设立专户管理，纳入年度财政预算，优先保障老旧设施维修。对特殊困难家庭，可制定分期补缴或减免政策。

2.构建多元物业费分担体系。一是明确缴费责任，由物业主管部门宣传《物业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引导安置户依法缴纳物业费；二是优化补贴机制，由县相关部门为杭城公司配置对应资产，从资产收益中安排物业费补贴；三是规范服务标准，由物业主管部门制定安置小区物业服务清单及分级收费标准，指导物业公司提升服务质量，破解收缴困局，并加强监督检查。

3.健全长效管理机制。指导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完善业主自治机制；建立维修资金使用公示制度，严格执行“业主表决、专户支付、全程监督”的法定程序；推进物业信息化管理，实现资金交存、使用、查询全流程透明化。

